关于号召全省律师积极参与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工作的倡议书
全省广大律师：

    我国有近4亿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国家实现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和谐广东”的重要基础。

    今年是《律师法》颁布十周年，国家的改革开放，为律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广阔的舞台。一直以来，我省律师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树立了我省律师的良好形象。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律师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不仅在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领域，而且还在民事维权方面发挥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省律协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希望更多的律师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工作，全面提升我省律师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在此，我们呼吁全省广大律师积极加入到这一领域中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律师构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志愿律师的条件是：热爱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事业、执业满三年以上，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在当地有较好的信誉。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志愿律师的职责是：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所涉领域进行调研，完成省律协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专业委员会交办的相关事务，每年至少办理1—2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案件。

    对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领域取得一定成绩，表现较好的志愿律师，省律协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拟吸收其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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